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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生命科学学院学术型研究生招生

指标分配办法》和《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工程

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办法》的通知

各系（室）、中心、所：

《生命科学学院学术型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办法》和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办

法》已经 2018 年 7 月 11 日学院第八次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

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生命科学学院

2018 年 11 月 1日



生命科学学院学术型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办法

为了促进学校一流大学建设方案落实，参照《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学术型研究生招生指标配置管理办法（暂行）》，进

一步规范我院学术型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管理机制，对年度

审核通过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科研经费和成果产出进行细化，

突出质量导向，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办法中所述学术型研究生招生系指研究生院

每年测算后下达的博士和学术型研究生招生基础指标。

第二条 特区、近年来引进人才直接带帽下达的指标，

直接配置给相关导师，学院不再额外配置博士和硕士指标。

近三年引进博士生导师，学院额外配置一个博士指标；近三

年引进硕士生导师，学院额外配置一个学术型硕士指标。

第三条 特殊贡献指标：对第一署名单位为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以并列第一或通讯作者在“双一流”学科群 A 类期刊

发表学术论文，博士生导师额外配置博士 2名（可在 3年内

使用），硕士生导师额外配置学术型硕士 2 名（可在 3 年内

使用）；在双一流”学科群 B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硕士生导

师（含博导）额外配置学术型硕士 1名。

第四条 对研究生院公布的用来测算基础指标的科研

经费按照经费来源分为国家级项目经费、省部级课题经费、



省部级以下三个级别。

第五条 国家级项目经费按照统计时间段内到位经费

数量的 4倍计算；省部级课题经费按照统计时间段内到位经

费数量的 2倍计算；省部级以下课题经费以统计时间段内实

际到位经费计算。其中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或课题的按

照实际到位经费计算。

第六条 对研究生院公布的用来测算基础指标的学术

型研究生招生导师科研成果中的学术论文细分为双一流”学

科群 A类期刊、“双一流”学科群 B类期刊、中科院一区论文、

JCR 一区（Q1 论文）四个级别，分别按照 6 倍、3 倍、2 倍

和 1倍分值计算。其他论文按照学校科研院科研成果指标体

系 0.5 倍分值计算。

第七条 对于文章署名中存在本院教工为并列第一作

者和并列通讯作者的情况，依照学校科研院科研成果指标体

系分配原则计算。

第八条 每年研究生院下达给学院的博士、学术型硕士

研究生招生指标在优先保证特区人才、近三年引进人才和特

殊贡献单列指标后，对其余指标参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

术型研究生招生指标配置管理办法（暂行）》计算公式及《生

命科学学院学术型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办法》进行计算。



第九条 博士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根据上述

计算结果，按照每年招生名额，由高到低进行分配。

第十条 博士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不能超过

上限，即博士生导师每年最多招收 3 名博士、4 名学术型硕

士；硕士生导师每年最多招 3名学术型硕士。

第十一条 “双一流”指标按照双一流学科群指标分配

办法分配，但总量计入学院上限范围。

第十二条 对所指导研究生出现论文作假、学术道德失

范经查实，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不合格的导师按照学校

相关规定停招 3年；当年所招博士生放弃入学资格的减少其

下一年相应数量的招生指标。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生命学院研究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指标分

配办法

为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的新需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进一步突出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特色，全面

提高培养质量，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突出应

用型和质量导向，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办法中所述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系指研究生院

每年测算后下达的生物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基础

指标。

第二条 招生导师基本条件

1.招生导师应长期从事生物工程方面的教学、科研与产

品研发，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生导师原则上不能招收生

物工程专业硕士。

2.招生导师有 3年以上工作经历并承担研究生或本科生

生物工程方面的教学与生产实习，对学校生物工程实验实训

中心生物制品生产大型仪器使用有一定掌握，能较好地指导

研究生利用生工平台中心进行研究工作。

3.长期致力于生物工程专业硕士实践研究基地的建设

并与相关企业有深入合作，且牵头建立或挂牌的实践研究基



地或企业能为专业硕士研究生提供长期、稳定、有效的实践

研究的导师，本人可申请招收 1名专硕。

第三条 对于近 3 年连续在生物工程专业硕士点招生的

导师，近 3年主持与生物工程领域相关的横向课题，到位经

费 5-15 万元的导师，可招收 1名专硕；15 万元（含 15 万元）

以上的导师可招收 2名专硕。

第四条 新进导师（未连续 3 年招生的专硕导师）需通

过教授委员会和党政联席会审定通过后方可招生。

第五条 对于新进导师，近 3 年主持与生物工程领域相

关的横向课题 20 万元以上者每年招收 1名专硕。

第六条 招生导师每年最多招收 2 名生物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

第七条 对所指导研究生出现论文作假、学术道德失范

经查实，及学位论文抽检不合格的导师按照相关规定停招 3

年。

本办法由生命学院研究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抄报： 研究生院

抄送： 各系（室）

生命科学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          2018年 11月 1日印发


